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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
接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送达公告
　　当事人：梁山百博道路运输部(个体工商户)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2370832MAK2FM0U22 ；经查实，2025

年 12 月 10 日 22 时 00 分，张世新驾驶你单位所属的

鲁 H81D54 重型自卸货车，在黄岛区开城路张家楼街

道路段从事道路货物(石头)运输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。因

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公告送达《责令接受询问

(调查)通知书》(青黄综法询通字〔2025 〕第 202504473

号)。公告发布满 30 日视为送达，请于送达之日起 7 日

内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携带与本案有关的以下

证据材料至本机关接受询问调查：1 . 公司营业执照；

2 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3 . 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

证；4 .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5 . 牵引车道路运输证(或

电子)；6 .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(或电子)。以上均需复印

件并加盖公司公章。地址：青岛市黄岛区东风路 325

号；联系电话：17667872551 。特此公告。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《撤

销行政(处罚)决定通知书》送达公告
　　当事人：山东国盛物流有限公司；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71103MA3CBNWY81 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之规定，兹决定，撤销本机

关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向你(单位)作出的青黄综法罚

字[2025]第 20250030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原决定自

始无效。我局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
公告送达《撤销行政(处罚)决定通知书》(青黄综法改

字〔2025 〕第 202500303 号)。本机关地址：青岛市黄岛

区东风路 325 号；联系电话：0532-58613722 。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
接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送达公告
　　当事人：青岛昱煜物流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70283MA3MR8J532 ；经查实，2025 年 9 月 29

日 20 时 00 分，王仕学驾驶你单位所属的鲁 Q185KV

牵引车牵引鲁 BX74R 超重型低平板半挂车，在黄岛

区海西路隐珠街道路段参加普通货物(托盘)运输，涉

嫌违反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十四条之

规定。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公告送达《责令接

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》(青黄综法询通字〔 2025 〕第

202503513-1 号)。公告发布满 30 日视为送达，请于送

达之日起 7 日内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携带与本

案有关的以下证据材料至本机关接受询问调查：1 . 公

司营业执照；2 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3 . 授权委托书及

受委托人身份证；4 .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5 . 牵引车

道路运输证(或电子)；6 .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(或电子)。

以上均需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公章。地址：青岛市黄岛

区东风路 325 号；联系电话：17667872551 。特此公告。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
接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送达公告
　　当事人：牡丹江市鸿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，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1003MAEB99XQ9B ；经查实，2025
年 12 月 8 日 20 时 20 分，闫贵宝驾驶你单位所属的鲁
L88582 牵引车牵引黑 CA415 超重型低平板半挂车，
在黄岛区海西路隐珠街道路段参加普通货物(环保设
备)运输，涉嫌违反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
第十四条之规定。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公告
送达《责令接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》(青黄综法询通字

〔2025 〕第 202504411 号)。公告发布满 30 日视为送达，
请于送达之日起 7 日内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携
带与本案有关的以下证据材料至本机关接受询问调
查：1 . 公司营业执照；2 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3 . 授权
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；4 .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
5 . 牵引车道路运输证(或电子)；6 .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
(或电子)。以上均需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公章。地址：青
岛市黄岛区东风路 325 号；联系电话：17667872551 。特
此公告。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《撤

销行政(处罚)决定通知书》送达公告
　　当事人：盐城诚吉物流有限公司；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20922088440835M 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之规定，兹决定，撤销本机关于

2025 年 12 月 24 日向你(单位)作出的青黄综法罚字

[2025]第 202503354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原决定自始

无效。我局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
告送达《撤销行政(处罚)决定通知书》(青黄综法改字

〔2025 〕第 202503354 号)。本机关地址：青岛市黄岛区

东风路 325 号；联系电话：0532-58613722 。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
接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送达公告
　　当事人：勇劲(曲阜)物流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70881MAECY43X91 ；经查实，2025 年 11 月 2

日 19 时 50 分，田文明驾驶你单位所属的鲁 H581Q5

重型自卸货车，黄岛区开城路藏马镇路段从事道路货

物(石头)运输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

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。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

现依法公告送达《责令接受询问(调查)通知书》(青黄

综法询通字〔2025 〕第 202503944 号)。公告发布满 30 日

视为送达，请于送达之日起 7 日内，由法定代表人或

受委托人携带与本案有关的以下证据材料至本机关

接受询问调查：1 . 公司营业执照；2 . 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；3 . 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；4 . 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；5 . 牵引车道路运输证(或电子)；6 . 驾驶员

从业资格证(或电子)。以上均需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公

章。地址：青岛市黄岛区东风路 325 号；联系电话：

17667872551 。特此公告。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公  示
  2025 年度莱西市见义勇为协会资金

情况公示：一是收入情况。2025 年获得

个人捐赠资金 3165 . 16 元。二是支出情

况。2025 年共支出 3 . 5895 万元，其中发

放奖金 3 . 3 万元；见义勇为主题广场宣

传栏更新、制作荣誉证书支出 2895 元。

  莱西市见义勇为协会

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公  告
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：

  你方与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(重

庆市铜梁区广播电视局、重庆市铜梁区文物局、重庆

市铜梁区体育局)之间关于对“铜梁县全民健身中心

二期工程”的项目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重庆

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已将应向贵公司给

付的工程款提存到我处，请你方从提存之日 2025 年

12 月 5 日起，五年内与我处联系，前来我处办理领取

手续，特此公告。

        重庆市铜梁公证处

    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  联系电话：023-45682993

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
　　根据山东鑫能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(转让方)与

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(受让方)于 2024 年 3

月 11 日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转让方已将其在

(2019)鲁 03 执恢 124 号案件(执行依据(2013)淄民一初

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)中尚未执行完毕的、对被执行人

享有的全部权利，依法转让给受让方。现联合公告通

知山东长运置业有限公司、山东长运特种车辆制造有

限公司、山东长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淄博大众交通

运输有限公司及各方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。自公

告日起，请相关义务人立即向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

有限公司履行裁定书确认的全部义务。

　　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

　　山东鑫能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李圣祥、欧阳梅英：

  本人已将对你方享有的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

(2016)鲁 0105 民初 1992 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全部债权

转让给了债权受让人闫世效。

  请你方接到本通知后，将你方所欠的上述调解书

中的债务全部直接支付给上述债权受让人。

  本通知书另交给债权受让人一份。

 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

撤销。

  特此通知并催款。

    通知人：郝瓒

    2026 年 2 月 10 日

  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惠善军所持律
师执业证，执业证号：13713201110787718 ，流水号：
NO . 11999367 ，不慎遗失，声明挂失。
  本人李大勇 (身份证号码：3709021970****
0916)，不慎遗失济南嘉华购物广场集团股份有限
公司开具的 80000 元收据，收据号 0076014 ，特此声
明作废。
  高密永宏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工作者刘树森
所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(执业证号：
31507061112799 ，执业证书流水号：0062623)不慎遗
失，声明挂失作废。

遗 失 声 明
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陈蕾、青岛兴宜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陈蕾所拥有的合

同编号为平银(青岛)授字(2022)第(RL20220615090051)号

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转让

给了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750000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国

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

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

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张继彩、张秀红、青岛继强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

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张继彩所拥

有的平银(青岛)贷字(2022)第(RL20220626000057)号贷

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转让

给了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692244 . 29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

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

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

义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姚启峰、张鹏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

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姚启峰所拥

有的平银(青岛)个循抵字(2022)第(RL20220627002968)

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

转让给了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718197 . 23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

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

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

义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刘志超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刘志超所拥有的合

同 编 号 为 平 银 ( 青 岛 ) 个 抵 贷 字 ( 2 0 2 1 ) 第

(RL20210112011416)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

权相关的从权利转让给了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2388605 . 4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

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

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

义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刘本华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

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刘本华所拥

有的(2024)鲁 0214 诉前调确 1278 号生效民事裁定书

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转让给了中信

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490000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国

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

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

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关晓强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关晓强所拥有的合

同 编 号 为 平 银 ( 青 岛 ) 个 循 抵 字 ( 2 0 2 2 ) 第

(RL20220315052643)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

权相关的从权利转让给了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708504 . 49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

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

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

义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翟瑞美：

　　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将对借款人翟瑞美所拥有的合

同 编 号 为 平 银 ( 青 岛 ) 个 循 抵 字 ( 2 0 2 2 ) 第

(RL20220913072620)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

权相关的从权利转让给了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　　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(交易基准日)的债权本金

余额人民币 697374 . 91 元，借款人应支付给中信青岛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贷款合同、担保合同及中

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。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

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，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向受让方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

义务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

　　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 2026 年 2 月 10 日


